附件1
厦门市直播电商产业园（基地）政策

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款

按照《厦门市商务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促进直播电商产业园（基地）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厦商务规〔2025〕8号）中，打造特色园区的条款。
二、申报及审核

（一）申报时间

企业申报时间3月1日-3月31日。
（二）受理单位、电话

受理单位：湖里区商务局（湖里区枋湖南路161号207室）
电话：0592-5726039
（三）申报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申请表（附件1）、汇总表（附件2）；

2.运营单位营业执照；

3.园区项目情况说明，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园区基本情况、经营范围、入驻企业情况，园区在数字消费、数商兴农、数商兴产等方面情况，对我市相关产业提升带动情况等；

4.园区产权证明、租赁合同、委托管理协议等；

5.园区所有入驻直播电商企业材料，入驻企业注册地址及实际办公地址需在园区内，涉及入驻企业单家相关材料均需完整提供（包括入驻企业清单、企业营业执照、入驻服务协议、发票等）；

6.园区年综合效益相关证明材料，涉及所有入驻直播电商企业单家相关材料均需完整提供（包括2024年度及2025年度企业财务报表、完税证明、企业相关报表，表号：E103、E203、E204-1等）；

7.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服务商认证证书或省级以上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称号文件；

8.园区日均直播带货时长证明材料（包括不限于2025年度直播视频回放、平台后台数据等）；

9.成长型企业或总部企业认定文件、2024年度复核通过文件及“一套表”统计证明材料；

10.承诺书（附件3）。

纸质材料要求A4纸、有封面和目录，按申报材料顺序简装成册，加盖骑缝章，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四）审核与补助资金拨付

1.区商务局收到企业提交的申请后，对申请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并对提交申请的企业是否给予扶持以及拟扶持金额提出审核意见。

2.区商务局将审核结果及相关材料报送市商务局复核。
3.市商务局于6月30日前完成复核，并提请市财政局拨付各区。

三、其他要求
1.若上年度报表数据为零的，以“零”作为基数计算；

2.政策扶持按年度预算安排兑现和拨付。

附件：1.直播电商产业园（基地）补助申请表

      2.园区内直播电商企业情况汇总表

      3.承诺书

      4.封面样式参考

                            湖里区商务局 
                              202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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